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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香港花園道美利大 20 樓 2005 室 

 
 
出席者 

 
 

鄔維庸醫生 (主席) 

何淑兒女士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副主席) 

莊陳有先生  

何高雪瑤女士  

何麗嫦女士  

葉恩明醫生  

李劉茱麗女士  

梁民安博士  

梁胡桂文女士  

馬黎碧蓮女士  

謝俊謙博士  

王繼鋒先生  

王桂雲女士  

楊家聲先生  

鄧國威先生 社會福利署署長 

陳肖齡女士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葉曾翠卿女士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何家慧醫生 生署高級醫生 

戴兆群醫生 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 

彭景良先生 康復專員 

黎耀偉先生 生福利及食物局助理秘書長(秘書) 

 

列席者 

 
 

吳偉龍先生 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主任(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缺席者 

 
 

陳萃菁女士  

鍾惠玲博士  

方敏生女士  

梁秉中教授  

麥福達教授  

楊孝華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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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祝賀王桂雲女士再次成功當選深水區議員，並歡迎社

會福利署署長鄧國威先生和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福利)何淑兒

女士出席會議。 

 

 
議程第 I 項 —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2. 委員通過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會議的記錄。 

 

 

議程第 II 項 — 續議事項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會議記錄第 25 段︰賽馬會藝力顯光華計劃
(藝力顯光華) 
 

3. 政府代表向委員簡報有關推行藝力顯光華的最新進展。他表

示 ， 康復 諮詢 委員 會 轄下 的文 化藝 術 小組 委員 會已 於 八月 初的 會議

上，通過藝力顯光華的初步推行計劃。經過數個月的籌備工作，小組

委員會已審議不同機構所提交的建議，並打算於二零零四年在藝力顯

光華之下分階段推展有關活動。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會議記錄第 29 及 30 段︰向參加公開考試的
殘疾考生徵收額外行政費 
 

4. 政 府 代 表報 告，上 次 會 議後 ，他隨 即 向 香港 考試及 評 核 局

(考評局)秘書長提出此事，並反映委員對此事的關注。考評局其後回

信確認已擱置有關額外收費的建議。 

 

 

議程第 III 項 — 入住殘疾人士院舍的統一評估工具 

[康復諮詢委員會文件 4/2003] 

 

5. 一位委員以 P o w erp o i n t 介紹這份文件。 
 

6. 雖然一位委員對社會福利署(社署)就上述事宜與家長會保持

對話表示讚賞，但她指出，家長最關心的，是評估工具的推行時間表

和社區支援服務是否足夠。家長希望，一旦他們無法照顧家中的殘疾

子女，其子女亦能得到安全網的保障。因此，社署必須讓家長明白採

用評估工具的目的及其運作情況，以便令他們對評估工具的應用建立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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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位委員表示，鑑於資源有限，當局只能向有真正及即時需

要的殘疾人士提供住宿服務。他明白安全網對有殘疾子女的家長的重

要。為了有效推廣評估工具，社署必須在加強與家長的溝通方面做額

外工夫，並確保過程具透明度。 

 

8. 一位委員說，由於評估對象的情況可能隨時間而轉變，社

署需要在試驗研究中加入衡量個人評估結果的效用和真確性的準則，

以提高評估工具的公平和可靠程度。要成功推出評估工具，便必須加

強社區支援服務。他從康復諮詢委員會文件 4/2003 附件 2 所載的評估

工 具 擬稿 得悉 ，當 局 會搜 集須 接受 評 估的 “主 要殘 疾 ”和 “次 要殘

疾”人士的資料，他認為把“次要殘疾”改為“其他殘疾”會較為適

合。 

 

9. 一位委員讚賞工作小組在制定評估工具方面表現出色。工具

可作為分配有限宿位的合理機制。為了爭取支持推行評估工具，她建

議專責小組考慮豁免現時輪候住宿服務申請人的個人評估。至於同意

接受評估但最終未能獲得住宿服務的輪候者，他們應優先獲得家務助

理服務和其他社區支援服務。一位委員同意何女士的意見，並認為輪

候冊上所載的申請人應可選擇是否接受評估。 

 

10.  主席表示，評估工具有助不同人士取得切合需要的服務。為

爭取服務使用者家長的支持，社署可考慮獎勵那些願意接受評估的人

士，例如讓他們優先享用家務助理服務，以及加強社區支援等。主席

亦贊同部分委員的意見，認為必須覆檢個人評估的結果，確保能適當

反映個人情況和需要的轉變，以及曾採取的跟進行動。 

 

11.  一位委員回應說，社署會與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協作，採取適

當措施，進一步加強社區支援服務，包括向殘殘人士及其家人提供家

務助理和短暫住宿服務。負責制定評估工具的工作小組現正考慮草擬

個人評估結果的覆檢機制。 

 

12.  一 位 委 員表 示，社 署 沒 有就 推行評 估 工 具設 定確實 的 時 間

表。在諮詢有關人士後，社署會不斷改進評估工具。 

 

 

議程第 IV 項 — 《促進和保護殘疾人權利和尊嚴國際公約》(《國際公

約》) [康復諮詢委員會文件 5/2003] 

 

13.  政府代表以 po w e rp o i n t 介紹這份文件。 
 

14.  一 位 委 員詢 問如何 把 香 港特 區對這 問 題 的意 見向聯 合 國 轉

達。他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曾積極參與《國際公約》的擬備階段，實

應獲得讚賞，但政府亦應研究怎樣鼓勵康復界別和香港市民就《國際

公約》提供意見和建議。為此，政府應考慮資助推廣活動，提高市民

對《國際公約》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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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政府代表回應說，香港特區作為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

會委員會(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的附屬會員，可在聯合國亞太經社會的

支持下，參與草擬有關《國際公約》的審議。此外，香港特區政府亦

可經中央政府這條渠道反映我們的意見。至於促進《國際公約》的討

論方面，一旦對《國際公約》有更具體的建議時，便應展開宣傳活動

以提高市民對《國際公約》的認識。這項宣傳活動的經費可由康復諮

詢委員會公眾教育小組委員會撥款資助。 

 

16.  一位委員以公眾教育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分解釋，非政府機

構 和 自助 組織 每年 均 獲發 放款 項， 以 重點 方式 促進 殘 疾人 士融 入社

會。不過，由於《國際公約》仍未有具體內容，舉辦公眾教育活動是

否具有意義和成效，實屬疑問。 

 

17.  一位委員表示，關於就公眾教育申請撥款一事，教育統籌局

本年已向公眾教育小組委員會提出申請，目的是進行宣傳運動，在學

校內推廣傷健共融和平等機會。儘管撥款申請不獲批准，教育統籌局

仍可運用內部資源，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起開展該項運動。 

 

18.  一位委員回應說，由於本年度經費有限，非政府機構申請舉

辦供市民大眾參與的活動，是會獲得優先考慮。對於教育統籌局物色

局內資源，以舉行這樣富有意義的推廣活動，他表示讚賞。 

 

19.  一位委員注意到，這份文件附件 A 載列聯合國亞太經社會

轄下成立的專家小組就《國際公約》提出的建議，當中提及應保障嚴

重和多重殘疾人士免受歧視。他表示，保障的對象應擴大至包括身患

不同程度殘疾的人士。委員會備悉他的意見。 

 

 

議程第 V 項 — 其他事項 

 

20.  由於這是本任期內的最後一次會議，主席對各委員在過去兩

年參與康復諮詢委員會，並作出貢獻，表示謝意。 

 

21.  政府代表代表委員和政府，感謝主席在過去兩年領導康復諮

詢委員會。 

 

 

 

 

政府總部 

生福利及食物局 

康復組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